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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天津西青杨柳青森林绿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蓝光和骏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光

和骏”）拟收购天津西青杨柳青森林绿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林绿野”

或“目标公司”）100%的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61,074,786.5 元，蓝光和

骏另需向目标公司提供资金偿还目标公司应付转让方及其关联方剩余股东借款人民

币 1,967,925,213.5 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尚需经转让方有权机构股东大会审批通过后生效 

 

一、交易概述 

2017 年 5 月 15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蓝光和骏与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阳光股份”）全资子公司天津德然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德然”）、

北京瑞金阳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瑞金”）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以

下简称“本协议”）、《订金协议》。根据本协议约定，蓝光和骏拟受让天津德然、

北京瑞金合计持有的森林绿野 100%的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为 161,074,786.5 元，蓝

光和骏另需向目标公司提供资金偿还目标公司应付转让方及其关联方剩余股东借款

人民币 1,967,925,213.5 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股权收购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

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转让方有权机构阳光股份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 

1、转让方 1： 

公司名称：天津德然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1578301256G 

成立日期：2011年06月29日 

住    所：西青区杨柳青镇一经路立交桥北 

法定代表人：沈葵 

注册资本： 352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体育用品、办公设备、文化办公用品、酒店设备、包装材料批发兼

零售。（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

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股东情况：阳光股份直接及间接持有其100%的股份。 

截止2016年12月31日，天津德然未经审计总资产26,464万元，总负债10,000万元，

净资产16,464万元。2016年1-12月营业收入0元，利润总额-1万元，净利润-1万元。 

2、转让方 2： 

公司名称：北京瑞金阳光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号码：110116010571849 

成立日期：2007年10月26日 

住    所： 北京市怀柔区青春路26号1幢6008室 

法定代表人：唐军 

注册资本： 10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经济信息咨询；技术开发、转让；房地产开

发（不含土地成片开发；高档宾馆、别墅、高档写字楼和国际会议中心的建设、经

营；大型主题公园的建设、经营。）；物业管理。（1、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

2、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向所投资企

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



收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阳光股份直接持有其100%的股份。 

截止2016年12月31日，北京瑞金未经审计总资产181,414万元，总负债174,872

万元，净资产6,542万元。2016年1-12月营业收入0元，利润总额4万元，净利润4万

元。 

阳光股份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天津德然、北京瑞金与公司之间在产权、业务、

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

倾斜的其他关系。 

（二）受让方 

公司名称：四川蓝光和骏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70928264X7 

成立日期：1998年5月20日 

住    所：成都市武候区一环路南三段22号 

法定代表人：张志成 

注册资本：106,528.2773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投资（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房

地产开发经营（凭资质证经营），技术进出口，土地整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蓝光和骏100%的股权。 

截止2016年12月31日，蓝光和骏经审计总资产7,169,658.84万元，总负债

5,806,552.35万元，净资产1,363,106.49万元。2016年1-12月营业收入2,077,387.52万

元，利润总额156,753.51万元，净利润95,705.11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森林绿野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西青杨柳青森林绿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15783300653 

成立日期：2011 年 07 月 26 日 

住    所：西青区杨柳青镇一经路立交桥北（杨柳青高尔夫球场内） 

法定代表人：沈葵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实收）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法律、法规未规定审批的，自主经营；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

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现有股东、出资及持股比例： 

股东 出资（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天津德然商贸有限公司 3500 现金 70% 

北京瑞金阳光投资有限公司 1500 现金 30% 

合计 5000 - 100% 

本次股权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的股权结构为： 

股东 出资（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四川蓝光和骏实业有限公司 5000 现金 100% 

合计 5000 - 100% 

目标公司股权不存在质押、诉讼、查封、冻结等其他防碍权属转移的情况。 

（二）森林绿野项目基本情况 

1、取得方式： 

森林绿野所持有的天津杨柳青项目位于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津同公路北侧。

项目用地面积合计为 380456.1 平方米，由 A、B 两个地块组成，均为 2011 年 8 月

11 日通过招拍挂方式获得，成交价款合计为 112,410 万元，已全部缴纳。具体项目

规划经济技术指标如下情况如下： 

地块 用地性质 出让年限 
出让价款

（万元） 

用地面积 

（平方米） 
容积率/建筑面积 

A地块 城镇住宅 70 年 53240 180458.5 大于1.0且小于等于1.1 

B 地块 商服 40 年 59170 199997.6 
建筑面积小于等于

83000 平方米 

2、项目规划条件及开发、施工进度分别如下： 

A 地块：A 地块原规划由 A1、A2 和 A3 三部分组成，其中 A1 地块已完成开发

建设及项目竣工验收并实现了大部分销售；A2 地块上已规划鹭岭景园二期，含 1-4#、

33-56#、76-78#住宅、地下车库及其他公建，地上建筑面积 68496.98 平方米，地下

建筑面积 32003.80 平方米，已于 2013 年取得施工许可证，但至今未实际施工；A3

地块含 57-75#号楼，尚未报规建设。 

B 地块：B 地块绿地率大于等于 20%，建筑密度小于等于 40%，建筑面积小于



等于 83000 平方米，建筑限高 30 米。B 地块已规划鹭岭广场一期，含 47-55#商业别

墅及地下车库和其他设备用房，地上建筑面积 18967.13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7222

平方米，已于 2013 年取得工程规划许可证，但至今未取得施工许可，实际施工至正

负零后停工至今。B 地块上还规划有鹭岭广场二期，含 56#楼（建筑业态为酒店）

及地下车库和其他设备用房，地上建筑面积 20000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17474.72

平方米，已于 2013 年取得工程规划许可和施工许可，实际施工至正负零后停工至今。 

3、目标地块逾期开竣工情况：目标地块中 A2 及 B 地块存在延期开竣工情况。 

4、目标地块目前尚存在大市政配套不到位情况。 

5、目标地块及在建工程抵押情况：无（已解除抵押）。 

（三）森林绿野最近一年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17 年 3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2,008,612,905.59         2,233,171,058.34  

非流动资产 29,262.78  36,465.66  

资产总计      2,008,642,168.37         2,233,207,524.00  

流动负债 2,206,538,007.50  2,409,374,412.41  

非流动负债 0 0 

负债合计 2,206,538,007.50  2,409,374,412.41  

净资产       -197,895,839.13          -176,166,888.41  

财务指标 2017 年 1 月-3 月 2016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116,146,137.43  180,446,666.69  

营业成本 119,248,900.70  212,903,301.84  

营业利润        -21,828,950.72           -61,061,053.11  

利润总额        -21,728,950.72           -61,186,952.11  

净利润        -21,728,950.72           -61,186,952.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7,760,929.81  183,941,741.83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转让方聘请的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兴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四）森林绿野评估情况 

本次转让方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中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拟

转让股权项目涉及天津西青杨柳青森林绿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

估报告》（中林评字(2017)第 106 号），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3 月 31 日。 



评估结论：本次评估，评估人员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评估对象进行了评

估，经分析最终选取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为评估结论。经资产基础法评估，天津西

青杨柳青森林绿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200,864.22 万元，评估价值

为 225,813.84 万元，增值额为 24,949.62 万元，增值率为 12.42%；总负债账面价值

为 220,653.80 万元，评估价值为 220,653.80 万元，无增减值；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19,789.58 万元，评估价值为 5,160.04 万元，增值额为 24,949.62 万元。 

根据公司对项目周边区域的土地市场成交情况调查显示，近几年来，距离项目3

公里以内没有可参考性的土地成交案例，同时考虑到项目的区域、资源等情况，本

次交易定价在上述资产评估报告评估价值的基础上，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确定。协

商定价的主要考虑因素如下： 

1、项目位于京津冀国家战略区域，符合公司聚焦高价值区域的投资战略布局要

求。 

2、项目所在区位资源优越：项目坐落于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为西青区政府

所在地。项目所处位置交通便利，周边教育资源丰富、医疗资源便捷、商业配套完

善，尤其是项目位于西青区杨柳青森林公园内部，具有国际标准高尔夫球场及原生

态森林和野生鸟类群落，景观资源得天独厚，有利于打造高端产品。 

3、公司已成功推出“雍锦系”、“公园系”为代表的具备比较竞争优势的改善型

产品。本项目定位为升级改善型产品，以洋房产品为主，同时结合高尔夫球场、森

林公园可打造高溢价院落商业产品。该项目还将与公司天津市津南区“雍锦香颂”

形成辉映，在天津地区进一步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为公司经营目标

的实现提供有力的保障。 

 

四、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转让方（转让方 1）：天津德然商贸有限公司 

转让方（转让方 2）：北京瑞金阳光投资有限公司 

受让方（受让方）：四川蓝光和骏实业有限公司 

（二）交易标的 

本协议项下转让方转让、受让方受让的股权为转让方合法持有目标公司森林绿

野全部注册资本的 100%股权，以及依照该股权股东应当享有的对目标公司的各项

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未分配利润及股东各项财产权、表决权、人事权、知情权以及



其他权益。 

（三）股权转让计价基准日及价格 

1、股权转让计价基准日：2017 年 3 月 31 日。 

2、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161,074,786.5 元。其中支付转让方 1 为 112,752，350.55

元，支付转让方 2 为 48,322,435.95 元。 

（四）价款支付及过户安排 

受让方同意按下述方式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及偿还目标公司股东及其关联方借款： 

1、本协议生效后，受让方依据双方的《订金协议》向目标公司支付的 300,000,000

元订金，自动转化为受让方向目标公司提供的用于偿还目标公司应付转让方及其关

联方剩余股东借款的资金。 

2、本协议签署后 60 日内，受让方应向转让方一次性支付 161,074,786.5 元股权

转让款及向目标公司提供资金偿还目标公司应付转让方及其关联方股东借款

300,000,000 元。在本协议签署后 90 日内，受让方应向目标公司提供资金偿还目标

公司应付转让方及其关联方剩余股东借款 1,367,925,213.5 元。 

3、目标公司在收到受让方第一笔款项人民币 300,000,000 元且本协议生效后 2

日内，转让方须与受让方共同办理 15%的目标公司股权转让；转让方在收到受让方

第二笔款项 161,074,786.5 元后 2 日内，须与受让方共同办理 10%的目标公司股权转

让；目标公司在收到受让方第三笔款项 300,000,000 元后 2 日内，转让方须与受让方

共同办理 11%的目标公司股权转让；（双方一致同意前述三笔股权均转让天津德然

商贸有限公司之股权）。剩余股权在目标公司收到最后一笔款项 2 日内，由转让方

与受让方共同办理转让手续。各笔股权转让的操作流程依据合同第十三条的约定执

行。 

4、在受让方按前述规定向转让方或目标公司支付完成全部转让价款之前，如果

转让方依据本协议关于目标公司或有负债的赔偿责任已经发生，或转让方依据本协

议规定的违约责任已经发生，或依据本协议发生应当由转让方承担责任的事项已经

发生，受让方均有权从尚未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中扣收。 

5、本协议项下交易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纳税义务，依照中国税法规定由纳税义

务人自行承担。受让方支付股权款后，转让方应当向受让方开具足额、合法、有效

的股权转让款收据。 

（五）目标公司股权变更及管理权交割 

1、在转让方或目标公司收到受让方支付的每笔款项后，转让方与受让方配合递



交相应部分的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由受让方牵头负责，受让方将提供股权转让变更的相关申

请、文件等，转让方应当在提交的文件上盖章及提供补充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转让

方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等）等；全部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时，受

让方将修改目标公司章程、替换目标公司现有全部董事、监事及经理等人员。转让

方积极给予配合。 

3、全部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完成次日，双方对目标公司进行交割。 

（六）目标公司的债权债务处理 

目标公司管理权交割日之后，应由目标公司自行收取应收债权。目标公司应自

行解决其资产负债表中的各类应付款项及附件 3 合同明细中确认的未付款项。合同

处理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第十六条第三款约定执行。 

（七）主要违约责任 

1、本协议生效后且转让方在收到受让方应支付的全部交易价款后，拒绝配合受

让方办理剩余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变更材料递接，目标交接、项目现场交接的，

转让方除返还受让方已付全部款项外，还需向受让方支付违约金 2 亿元。 

2、本协议生效后，受让方终止股权收购或违反本协议约定股转安排的，转让方

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要求受让方返还已受让股权，此外，受让方应承担 2 亿元违约金。 

（八）其他约定 

1、延期开竣工问题 

本协议签署后，由受让方申请办理目标地块中 A2 及 B 地块的延期开竣工政府

审批手续，转让方积极配合（包括但不限于提供营业执照、出具授权书、提交申请、

配合用印等）。上述办理过程中的相关费用由受让方承担。 

2、目标公司员工安置问题 

受让方同意接受目标公司部分员工。 

3、目标公司现有合同执行问题 

本协议生效后，转让方和受让方一致同意对于目标公司已经签订并正在执行的

所有合同进行清理，原则上由转让方主导进行结算处理。对于附件 3 所列合同结算

总金额超出双方认定总额（1.73 亿元）以外的部分，由转让方负责承担；以内部分

由受让方退还转让方。受让方应积极配合转让方完成相关结算。 

4、凡目标公司截至股权转让计价基准日之前遭受的或有负债，转让方均应当全

额承担。如该或有负债对受让方造成其他损失，转让方应给予赔偿。 



5、转让方保证本项目已建全部工程（包括但不限于隐蔽工程、结构工程、主体

工程以及建筑安装工程等）质量均满足国家、地方及行业的有关规定，如因前述原

因导致目标公司产生损失的，愿意按照本协议约定承担全部责任。A1 地块已出售及

交付部分如发生客户索赔而应由目标公司承担的事宜由转让方负责。 

（九）协议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双方公司权力机关均批准通过之日起生效。本次股权转让尚需经转让

方有权机构阳光股份股东大会审议。 

 

五、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1、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 

2、本次交易不涉及租赁情况。 

3、本次交易涉及的人员安置：受让方同意接受目标公司部分员工。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本次通过收购森林绿野股权获得项目开发建设权，符合公司“聚焦高价

值区域投资”的布局战略，有利于公司在天津区域拓展房地产业务，提升公司市场

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2、通过多元化投资模式，可以获得新的较低成本的可开发资源，为公司经营目

标的实现提供有力的资源和成本保障。 

3、本次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目标公司不存在提供

担保、委托理财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股权转让协议》 

《订金协议》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5月16日 


